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練馬可教授發展基金清寒獎學金申請辦法
【100年11月8日系務會議通過，112年2月14日修正通過】
一、依據：本辦法依據「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練馬可教授發展基金執行辦法」訂定之。
二、申請資格：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二~四年級學生。
三、申請時間：每學年辦理一次，於10月1日起至10月20日止。
四、名額與金額：每學年二名，每名獎學金新台幣貳萬元整。
五、申請條件：家庭經濟條件清寒且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或GPA1.7以上者。（審查時會參考申請者是否已獲學校其他獎學金）

六、評審標準：1.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（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、清寒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）及家庭經濟狀況（收入）說明。（評分佔80%）
   2.自傳（請著重”關懷社會與服務社會”面向撰寫）（評  分佔20%）
七、申請手續：1.申請書(請系辦標註該生曾獲獎學金資料供委員會參考)
2.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
3.自傳

八、獎學金之核發：由學生事務委員會進行審查，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決定。
九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若社會學系修訂「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練馬可教授發展基金執行辦法」，本辦法應同時修訂。
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練馬可教授清寒獎學金申請表

個人資料蒐集、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：
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獎學金申請表格中所需填寫之個資，為聯絡、審查、核銷所需要資料，僅供本系進行資料審核之聯繫。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當事人權利，行使方式請洽本系(電話：04-2359029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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